




关于大唐辉煌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5

年1月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大唐辉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已

变更为“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现将大唐辉煌201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王辉等46名股东

持有的大唐辉煌100%股权。具体方式如下：1．公司向王辉、周莹、王

金等40名自然人以及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嘉诚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等6家企业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标的公司82.62%的股权，向

王辉等44名股东支付17,382.79万元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17.38%的股权。2．公司采用锁价方式，向常州京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常州京控”）发行2,037.84万股募集现金17,382.79万元，

募得资金用以支付购买交易标的的现金对价及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

用。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1．2014年3月14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



套募集资金预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获得批

准。

2．2014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

3．201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

4．2014年9月25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4

年第52次会议有条件通过了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方案。

5．2014年12月30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阴中南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向王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4]1451号），中南重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大唐辉煌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为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大唐辉煌获

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至此，标的资产大唐辉煌100%股

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已持有大唐辉煌100%股权。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15年1月6日向常州京控发出《缴款通知书》。



（2）常州京控于2015年1月7日将17,382.79万元汇入金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3）截至 2015 年 1 月 7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滨江支行，账号为 552166000498）已经收到配套募

集资金发行对象常州京控支付的扣除发行费用 1,166.72 万元后的募集

资金 16,216.06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已经到位，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苏公 W〔2015〕B001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4）2015年1月13日，公司就本次购买资产而增发的股份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获得《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117,233,298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批准，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于2015年1月23日上市。

二、标的资产原股东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王辉等46名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交易对方承诺大唐辉煌2014

年至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9,450万元、11,700万元、14,400万元、14,873万元。同时交易

对方承诺大唐辉煌于2014年至2017年拟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10,500万元、13,000万元、16,000万元和16,500万

元。

根据最终交易完成时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上市时间为



2015年1月23日，由于本次交易未能在2014年内实施完毕，根据《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利润补偿期间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

定的2014年、2015年、2016年上顺延一年，即利润补偿期间为2015年、

2016年、2017年。

标的资产在利润补偿期间内任何一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实现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累计净利润，应不低于大唐辉煌股东承诺的同期截至当期期

末的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累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否则交易对方应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条款的规定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5年度标的资产原股东业绩承诺数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业绩承诺数 13,000.00 11,700.00 16,000.00 14,400.00 16,500.00 14,873.00

实际完成数 13,063.14 12,273.85 - -

差额 63.14 573.85 - -

完成率 100.49% 104.90% - -

标的资产原股东承诺2015年标的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数不低于13,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不低于11,700万元，实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为






